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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纵横渚天（香港）有限公
司

本次担保金额

3,85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
含本次担保金额）

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是

本 次 担 保 是 否
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万
元）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0.00

3,850.00（含本次担保）

3.70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年1月12日，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杭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保证金质押协
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纵横渚天（香港）有限公司（FREELY WILDSKY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渚天香港”）与杭州银行上海分行之间签署的编号
为151C250202500003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提供保证金质押担
保。保证金质押金额为 3,850万元，担保效力持续到渚天香港向杭州银行上海
分行清偿借款合同项下所欠全部本金、利息及其它应付款项为止。本次担保无
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2月 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6年 1

月12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纵横渚天（香港）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渚天香港其全资子公司渚云
波兰有限公司（WYSEPKA CHMUR POLSKA SP. Z O.O.）向银行融资提供不超
过500万欧元（按照2026年1月13日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4,073.15万元）的担保
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7日、2026年1月13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杭州纵横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杭州纵横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053；2026-00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法人

纵横渚天（香港）有限公司
(FREELY WILDSKY (HONGKONG)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100.00%）

虞杲

77737090-000-02-25-5

2025-02-21

香港

200万美元

有限责任公司

进出口贸易；电子商务；批发与零售；物流与仓储

主要财务指标（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1月30日/2025年1-11
月（未经审计）

5,516.46

4,513.18

1,003.28

2,591.17

-429.40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经
审计）

渚天香港于 2025 年成立，无法提
供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被担保人渚天香港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6年1月12日，公司与杭州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保证金质押协议》，主

要条款如下：
1、出质人：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质权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债务人：纵横渚天（香港）有限公司；
4、主合同：质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151C250202500003的《杭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借款实际发放日至2027年1月8日）；
5、担保方式：保证金质押；
6、担保金额：3,850万元；
7、担保范围：出质人在本协议项下担保的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

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
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
项；

8、担保期限：出质人在本协议项下的担保义务具有连续性，其效力持续到
债务人向质权人清偿主合同项下所欠全部本金、利息及其它应付款项为止，且
不受出质人或债务人的任何变更影响；

9、反担保情况：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渚天香港提供担保属于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的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方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且其现有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
能够有效控制，公司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

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相关情况如下：
1、公司经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额为500万欧元（按

照 2026年 1月 13日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 4,073.15万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额度；

2、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已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3,850万元（含本次
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70%；

3、除上述为全资子公司渚天香港提供的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
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况；

4、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3602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2026-003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股票期权简称：良信 JLC1
2、股票期权代码：037950
3、股票期权授予日：2025年12月24日
4、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2026年1月12日
5、股票期权授予登记数量：774.20万份，行权价格：8.22元/股；
6、股票期权授予登记人数：317人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公司《2025年奋斗者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规定，完成了2025年奋斗者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
划”）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5年 12月 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奋斗者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5年奋
斗者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 2025年奋斗者 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
见，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明确意见。

（二）2025年12月3日至2025年12月12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
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均未收到任何
异议，无反馈记录。2025年12月13日，公司披露《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
公司 2025年奋斗者 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
说明》。

（三）2025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奋斗者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5年奋
斗者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2025年奋斗者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四）2025年12月20日，公司披露《关于2025年奋斗者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五）2025年 12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2025年奋斗者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向2025年
奋斗者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明确意见。

二、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情况
（一）股票期权授予日：2025年12月24日
（二）股票期权授予登记数量：774.20万份，行权价格：8.22元/股
（三）股票期权授予登记人数：317人
（四）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和/或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五）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激励对象（317人）

合计（317人）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

量（万份）

774.2

774.2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
出全部权益数量的

比例

100%

100%

占本激励计划草案
公布日股本总额的

比例

0.69%

0.69%

注 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
票均未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
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的10%。

注 2：在股票期权授予前，激励对象离职或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权益的，
由董事会对授予数量作相应调整，将激励对象放弃的权益份额在激励对象之间进
行分配调整或直接调减，但调整后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
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0%。

注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
入所造成。

（六）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

部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36个月。
（七）本激励计划的等待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适用不同的等待期，均自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

完成授权登记之日起算。授权日与首次可行权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八）本激励计划的可行权日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等待期满后方可开始行权，可行权日必须为本激励

计划有效期内的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

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五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

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日内；
（4）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上述期间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激励对象行权时应
当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如下：
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时间

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票期权授权日
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票期权授权日
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行权比例

50%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
并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的股票期权。股票期权各
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及时予以
注销。

在满足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后，公司将为激励对象办理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
权行权事宜。

（九）本激励计划的行权条件
行权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方可行权：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 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④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

计划的权利，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公
司注销。

（3）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26年-2027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

核，以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期的行权条件之一。本激励计划授
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第 一 个 行 权
期

第 二 个 行 权
期

对应考核年度

2026年

2027年

对应业绩考核目标

公司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
2、以公司202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基数，2026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

公司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1%；
2、以公司202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基数，2027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1%。

注1：上述业绩考核目标值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注2：公司考核指标中，公司各年度营业收入以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审计报告为准，其中公司的营业收入是指经审计的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
上述对应考核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增长率指标其中一项达标，则股票期权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的行权条件达成。
如公司未达到上述业绩考核目标时，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
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励

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评价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对应的个人层面行权
比例如下所示：

个人绩效考核评价结果

个人层面行权比例

合格

100%

不合格

0%

行权期内，公司为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行权事宜。在公司业绩达成
门槛值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当期实际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个人当期计划行权
的股票期权数量×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个人层面行权比例。激励对象考核当期不
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公司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十）本激励计划的禁售期
激励对象通过本激励计划所获授公司股票的禁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
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
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与公司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因公司2025年奋斗者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6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

愿放弃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股票期权，根据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授
权，拟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将前述人员原拟获授的股票期
权在本激励计划的其他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
对象人数由386名调整为318名，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776万股保持不变。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登记过程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获
授的权益，所涉及的 1.80万份股票期权不再予以登记。因此，本激励计划授予登
记的股票期权数量由776.00万份调整为774.20万份，授予登记的股票期权人数由
318人调整为317人。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授予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况与公司公示情况一
致。

四、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一）股票期权简称：良信 JLC1
（二）股票期权代码：037950
（三）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2026年1月12日
五、本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一）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以Black-Scholes模型（B-S模型）作为定价模型，
公司运用该模型以2025年12月24日为计算的基准日，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
行了预测算，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10.09元/股（2025年12月24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年、2年（授权日至每期首个行权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21.17%、25.57%（深证综指对应期间的年化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3422%、1.3502%（分别采用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的中债国

债1年期、2年期到期收益率）；
（5）股息率：2.11%。
（二）预计股票期权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774.20万份，按照本激励计划授权日股票期权

的公允价值，预计本次授予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总额为1,834.85万元，该等费用总
额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激励成本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行权比例
进行分期确认，且在经营性损益列支。本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2025年12月24日，
假设授予的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且在各行权期内全
部行权，2025年-2027年股票期权成本摊销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票期权摊销成本

1,834.85

2025年

110.81

2026年

1,260.98

2027年

463.07

注：（1）上述费用为预测成本，实际成本与行权价格、授权日、授权日收盘价、
授予数量及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相关；

（2）提请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

为准；
（4）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

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
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
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将对公司业绩提升
发挥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奋斗者3号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4

2025年1月14日~2026年1月13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49.5367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087,899股

0.9757%

100,004,163.32元

29.86元/股~34.69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3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方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
普通股（A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50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8）。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进行相应调整，自2025年6月6日起，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49.5367元/股
（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m）上披露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5年1月22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5年1月23日披露

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见公司2025年1月23日披露《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1）。

（二）2026年 1月 13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3,087,89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9757%，回购最高价格34.69元/股，回购最低价格29.86元/股，
回购均价32.3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0,000.4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
股票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三）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
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
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
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5年1月14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方案，详见公司2025年1月14日披

露《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8）。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披
露前一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回购股份提议人在此期间存在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具体如下：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为增强投资者信心，
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青岛海创智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海创智”）于 2025年 1月 14日至 2025年 4月 1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3,853,545股。本次增持发生后，海创智累计持
有公司股份8,675,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4%。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回购股份提议人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
告披露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317,952,508

3,150,830

317,952,508

比例（%）

100.00

0.99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

316,492,922

4,779,143

316,492,922

比例（%）

100.00

1.51

100.00

注1：本次回购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余额3,150,830股来自公司于2022年2
月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一次回购方案和公司于2024年2
月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二次回购方案的实施结果。

注2：为严格履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中关于回购股份使用期限的相关承诺，
同时增强投资者回报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将第一次回
购计划存放于回购专用账户中的1,459,586股已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已于2026年1月6
日注销完成。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3,087,899股，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本公告披露后3年内用于上述用途的，未使用的已
回购股份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注销。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88139 证券简称：海尔生物 公告编号：2026-004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正在实施通

过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国电投核能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置出国
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25年12月26日出
具的《关于同意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960号），上市公司完成了向交易对方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核电”）、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11,989,710,207股已于
2026年1月13日上市。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
为国家核电。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实际控制
人仍为国家电投集团。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5%以上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不考虑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影响，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5%以上股东持股情况变化如下：

股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变化

本次交易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国家电投集团

国家核电

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北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小计

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中国人寿

南方电网产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网产融）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云能资本）

2,678,654,351

-

69,311,196

2,747,965,547

321,500

642,171,794

478,206,986

49.76%

-

1.29%

51.04%

0.01%

11.93%

8.88%

2,678,654,351

7,578,062,467

69,311,196

10,326,028,014

4,411,969,240

642,171,794

478,206,986

15.42%

43.62%

0.40%

59.44%

25.40%

3.70%

2.75%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投集团，河北公
司为国家电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国家电投集团、河北公司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1.04%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国家电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9.44%股份，其中国家核电直接持有上市公司43.62%的股份，国家电投集
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5.42%的股份，河北公司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0.40%的股
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国家电投集团变更为国家核
电，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家电投集团。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变更。

此外，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新增其他持股 5%的股东中国人寿，持股比例
为25.40%；原持股5%以上的股东南网产融、云能资本因被动稀释，持股比例分
别下降至3.70%、2.75%。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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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简称：海格通信，

股票代码：002465）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6年1月12日、2026年1月13日）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和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预计将于 2026年 3月 28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目前公司正在

进行2025年年度财务核算，如经公司核算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业绩预告有关情形，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6-006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7月17日披露

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李猛龙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被深圳市监察委员会冻结，冻结期

限为2025年7月14日至2026年1月13日。

一、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证券质押及司

法冻结明细表》《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显示李猛龙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被轮

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1. 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李猛龙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轮候冻结股
份数量（股）

99,383,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00%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24.03%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否

起始日

2026 年 1
月9日

轮候期限

6个月

轮候机关

黄石市铁山
区监察委

员会

原因

轮 候 冻
结

2. 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李猛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99,383,000

99,383,000

持股比例

24.03%

24.03%

累计被轮候冻结
数量 （股）

99,383,000

99,383,000

累计被标记数
量（股）

0

0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0%

100%

合 计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24.03%

24.03%

注：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

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

供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外，李猛龙先生及

公司尚未收到关于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的任何法律文书和通知，所涉及股份

被冻结、轮候冻结的原因尚不明确。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猛龙先生不存在股

份被质押的情况，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

况，本次轮候冻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3.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行人员、资产、财务分开，业务等方面

保持独立，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冻结、轮候冻结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

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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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本行股东华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邦集团”）持有的本行股份解除司法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司法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华 邦
集团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否

合计

本 次 解 除 轮
候 冻 结 前 股
份 冻 结 数 量

（股）

297,451,000

3,428,700

300,879,700

本 次 解 除 轮
候 冻 结 股 份

数量（股）

297,451,000

3,428,700

300,879,7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98.86%

1.14%

100%

占 本 行
总 股 本

比例

5.22%

0.06%

5.28%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及 限

售类型

否（为首发
前股份，已
上市流通）

否

-

冻结
日期

2024年12
月 13 日、
12 月 18

日

-

解除
日期

2026 年 1
月8日

-

原因

被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
院等司法机关
轮候冻结，本次
部分机构解除
轮候冻结。

-

注：股东股份轮候冻结情况详见本行于 2024年 12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被轮候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华邦集团

持股数量（股）

300,879,700

持股
比

例

5.28%

累计被司法冻结及轮候
冻结数量（股）

300,879,700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00%

合计占本行总股
本比例

5.28%

本次股份解除轮候冻结后，股东所持本行股份仍处于轮候冻结状态。本次
解除轮候冻结不会对本行日常经营管理、公司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行将
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依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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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被轮候冻结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